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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比赛章程 
 

Article 1 : 
 CMA 的每个会员代表必须举办该国的资格赛。 

 

 
 决定资格赛的比赛日期、地点和报名费权责属於

该会员组织 
Article 2 :  

 会员代表可以选择参加手风琴世界锦标赛的参赛

人数，不限名额（参赛者具有同等高的水平） 
 

 
 食宿费用必须由参赛者自行负担。CMA 不再限

制每个国家的参赛人数。 

Article 3 :  
 若有来自非 CMA 的会员国的参赛者想要参加手风

琴世界锦标赛，可以将个人简历提供给 CMA，经由

CMA 艺术委员会核准後（同时也必须经过 CMA 管

理委员会核准）即可参加比赛。 
 

 
 食宿费用必须由参赛者自行负担。 

Article 4 :  
每个会员代表必须在当年八月一日前提交下列文件

（确实的截止日期）： 
 
 
 
符合资格的参赛者名单 

 
每个参赛者的相片（请提供证件照片，提供给秘书长

即可） 
 
每位参赛者的比赛曲目 
 

 每位参赛者的报名费必须直接寄给秘书长（仅给

秘书长即可） 
 

 提供该协会两位正是会员代表的名字（评审或代

表）供下次比赛使用 
 

 
必须准备两份 

一份提供给 CMA 主席 
 一份提供给秘书长 
 

 如果曲目有修改必须告知，参赛者可以在比赛当

年的九月十五日之前修改参赛曲目（确实的截止日

期） 
 

 这些报名费将会在 CMA 的最後会议中决定其用

途。 
 

 如果不参加比赛，报名费将不会退还，除非及为

特殊的情况（如死亡或非常严重的疾病）。CMA
的执行委员会相对做出相应的决定。 
 

 未出席的参赛者也比照上述方式办理。 
 
 

Article 5 :  
 
评审委员会的组成 
每一会员代表必须在八月一日前提供秘书长可能成

为评审委员的名单。管理委员会（与艺术委员会）将

会在其中决定评审名单，同时必须获得该会员国的认

可。 
 
成为国际评审的条件  

 
 
 
 

 这个评审工作为志愿性，但是比赛主办单位将会

负担其费用（食宿、音乐会门票以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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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家并且/或是具有相当教学经验的老师 
 对於古典曲目或者是流行音乐曲目具有详尽而且

丰富的知识 
 广为人知，受到尊敬的人物 

 
 CMA 的艺术委会（在获得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後）

将保留其权力推荐并未被会员代表名的国际评审。 
 

 
 
 

  范例说明： 
- 指定曲目的作曲者 
- 在音乐上具有不可否认的权威性 

Article 6 :  
 
评审委员的提名和分配 
 
管理委员会会在比赛开始前 15 天公告各比赛组别评

审委员名单，以及指定的评审委员会主席，同时将遵

守下列规则： 
  在尽可能的情状下，每个会员代表国将仅指派一

位评审在同一个比赛组别。 
 

 评审委员会的主席将视其能力资格、经验、正直

而选定。 
 

 
 
 
 
 
 
 
 
 
 
 
 
 

Article 7 :  
 
评分方式 
 
在每回合的比赛，最多只给在每回合的比赛，最多只

给总分 25 分。 
 
评分时，最高分以及最低分将会被移除，而平均分数

将从剩下的给分中计算得出。 
 
 
 
 
 
 
 
 
 
评分规则 

 23 - 23 ½ - 24 - 24 ½ - 25: 演奏技巧以及艺术性

表现特别杰出 
 

 21 - 21 ½ - 22 - 22 ½: 演奏技巧以及艺术性表现

优秀 
 

 19 - 19 ½ - 20 - 20 ½: 非常好 
 

17 - 17 ½ - 18 - 18 ½:  好 

 
 
 
 

 在此必须注明，评审委员将不允许为该代表协会

选出的参赛者进行评分 
 

 评审委员不允许为其曾经/或最近的授课的参赛

者评分。 
 

 在青年古典组和成年古典组的初赛中，每位评审

委员将会给每个参赛者三组分数（总分不高於 25
分） 
- 一个评分给巴洛克作品 
- 一个评分给旋律作品 
- 一个评分给技巧作品 
 
 
负责计算分数的人将只会由分之内计算比赛的最後

平均分数。 
 
 
这个评分方式具有简单易懂的优点，同时也为各

大注明的比赛所使用的评分方式。 
因此所有参与评分的评审都会熟知这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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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15 ½ - 16 - 16 ½:  中等 

  
 0 to 14 ½: 给其馀的参赛者 

 
Article 8 :  
 

比赛组别及规则 
 
 
 
年龄限制：比赛当年不得超过十八岁 
 
 
初赛 
 
参赛者演奏曲目可以自己选择演奏以下三种 
自选一个巴洛克作品 
自选一个旋律作品 
自选一个技巧作品 
 
初赛的演奏总长度不得超过 20 分钟，且旋律或技巧

曲目至少其中之一必须为手风琴原创曲。 
 
决赛 
 
介于 15 分钟至 20 分自由曲目，至少必须包含一首原

创的手风琴曲目。 
 
 
 

 
 
 
 
 

 参赛者的十八岁生日必须在比赛当年。 
 如果有申诉或疑义，必须向秘书长出示护照或身

份证明。任何隐瞒年龄或不实的证件都将被立即取

消必赛资格。 
 

 
 该比赛组别的上次获奖者（第一名）不得再度参

加同样组别的必赛。 
 

 如果在比赛中参赛者的演奏超过规定的时间，评

审委员的主席有权可以在其中一小段完结时请参赛

者停止演奏（但是不能在演奏时中断）。 
 
然而 CMA 管理委员会会收到每位参赛者的比赛曲

目，或者在九月初还有可能修改，这样的修改必须

预先告知。 

 
 
年龄限制：比赛当年不得超过三十五岁 
 
初赛 
 
参赛者演奏曲目可以自己选择演奏以下三种 
自选一个巴洛克作品 
自选一个旋律作品 
自选一个技巧作品 
 
初赛的演奏总长度不得超过 20 分钟，且旋律或技巧

曲目至少其中之一必须为手风琴原创曲。 
 
 
复赛 
 
参赛者必须演奏一首完整的手风琴原创曲，长度介于 15
分钟至 30 分钟（象征性计时，不会扣分）。 

 
 

 无最低年龄限制，一个年轻的演奏家可能是青年

古典组的获奖者，也可以参加成年古典组的比赛。 
 
 
由於考虑参赛者也可能参加其他国际比赛导致准备

必赛曲目负担太重，因此取消指定曲目。一般的演

奏品质评分标准（曲风、诠释方式、演奏技巧、音

乐性等等）将会视参赛者所选曲目表现而定，在初

赛时尤其会被评审们考虑在其中。每一种曲目都会

被评审分别计分。 
 
 
 
 

 与青年古典组相同的备注，如果在比赛中参赛者

的演奏超过规定的时间，评审委员的主席有权可以

青年古典组 

成年古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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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 
 
自由曲目，最短 20 分钟，最长 30 分钟，且必须包

含至少一首手风琴原创曲以及一首复调曲目。 
 
 
 
 
 
 
 
 
 
年龄限制：比赛当年不得超过十八岁 
 
初赛:  
 
自选曲目，最长不得超过 7 分钟 
 
决赛:  
 
自选曲目，最长不得超过 9 分钟 
 
 
 
 
 
年龄限制：比赛当年不得超过 35 岁 
 
初赛:  
 
自选曲目，最长不得超过 7 分钟 
 
决赛: 
 
自选曲目，最长不得超过 9 分钟 
 

 
 
 

在其中一小段完结时请参赛者停止演奏（但是不能

在演奏时中断）。在成年古典组的三个曲目皆相

同。 
 
 
 
 
 
 
 
 
 
 
 
 

 与古典组相同的备注。然而在此必须注明流行音

乐组的比赛将会以公开音乐会的形式举行。 
 

 流行音乐组举行初赛和决赛的理由如下：仅进行

一次比赛且演奏 15 分钟无法在一个晚上表现出同

一组参赛者的实力。 
 
为了公平性起见，在这组别的所有参赛者都会在同

一个晚上在同一个场地同时出场，同时也由同一群

评审评分。 
 
 
 
 
 
如同古典组一样的超时演奏规则。 
 
如同青年流行音乐组一样的备注。 
 
 
 
 
 
 
 
 
 

Article 9 :  
 
评审委员的工作与职责 
 

 在每次比赛前，每位评审经会收到一张评分表，

上面注明了每位参赛者的演奏顺序和时间。 
 

 
 
 
 
在报到当天，每场比赛的顺序将会抽签决定。 

 
 

附注：在这两个古典组，评审委员有权决定进行复赛或决赛的
人数。 . 

青年流行音乐组 

成年流行音乐组 

附注：在这流行音乐两个组，评审委员有权决定进行复赛或决

赛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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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比赛的分数将由 25 分中给分，给分方式根据

第七条文的规定。 
 
 

 每个比赛组别开始前半个小时，评审委员将召开

会议讨论各个组别的给分条件以及他们的职责。 
 
 
在此时同时会以抽签方式决定评审委员的座位。  

 
 评审委员将会被分隔而且不得在评分时交谈以及

讨论个人意见（包含眼神的交换和口语的交谈） 
 

 评审委员不需要乐谱即可进行评分。 
 

 在初赛的前三位参赛者演奏完毕之後，将会召开

评审会议，收集评分表，同时讨论最高分、最低分以

及平均分数。 
 

 评审委员将会保留他们自己的评分（不与任何人

沟通）直到该场比赛结束。尔後，CMA 的秘书长将

会收集所有的评分表，并且使用立刻计算每位参赛者

的平均分数 
 
重要的备注：参赛者如携带乐谱演奏将不会被扣分。

 
 在决赛结束後所有的评分结果（包含每位评审的

给分状况）将会马上（约略一个小时）公开，而只有

等到这个时候，评审委员才可以对於想请教意见的参

赛者发表看法。 
 

 注意！青年古典组和成年古典组的初赛都必须评

三组分数（每组的总分各为 25 分），而复赛和决

赛则只有一组分数。然而最终结果只会公告初赛三

组评分的平均分数。 
 
 
 
 
评审委员会的主席有义务坐在中间。 

 
 被选为评审的人乃基於其能力和资格，同时也不

应该被其他人影响。评审将会遵循其良心给予评

分。 
 这些具有资格的评审委员们应该熟知大多数的演

奏曲目。 
 这样的评分规则让评审们可以根据第一印想给

分，然後他们可以修正所给的分数并基於确实及认

真的基础继续给其他参赛者评分 
 
约在在每场比赛结束後的半小时，评审委员将会

召开会议，并且检查所有的给分（不记名）和平均

分数。根据这样的分类，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参加下

一场比赛的人数。 

Article 10 :  
 如果因为任何不可预期的因素导致评审委员错过

比赛的开场，他/她可以被替换（由秘书长替换）。

如果他们迟到，则必须等到下一场必赛才可以入场评

分。 
 

 

Article 11:  
 评审团的决议为最终决议。 

 

 

Article 12 : 
 对所有的参赛者来说，亲自到场参加闭幕音乐会

是一项义务，无论其名次或个人感受。（除了绝对有

必要性的情况下，并且在比赛前事先告知） 
 

 
 必要时将会纠正不当的行为。 

Article 13 : 
 每个会员代表，每个评审委员以及每位代表都将

会收到一份比赛章程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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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 :  
比赛章程仅可在比赛结束後在中期会议时提出修订

或增补。 
 

 
 或在管理委员会会议中决定 

 

Article 15 :  
 古典组的参赛者必须在抵达比赛底的当天交付两

个自选曲目的复本（包含初赛、复赛和决赛），复本

由 CMA 保留。 

 

Article 16 :  
 参赛者必须同意在比赛章程上的所有条文。 

 
 
  

 


